
 

 

债券简称：21 建发 Y2 债券代码：188031 

22 建发 Y1 185678 

22 建发 Y4 13760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暨预计成为美凯龙控股股东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签署日期：2023 年 2 月 3 日 



 

1 

 

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

债券（第二期）受托管理协议》、《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受托管理协议》（以

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厦门建发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建发股份”）出具的相

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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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1 建发 Y2，债券代码：188031）、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债券简称：22 建发 Y1，债券代码：185678）、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债券简称：22 建发 Y4，

债券代码：1376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19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现就本次债

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公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暨预计成为美凯龙控股股东的公告》，主要情况如下： 

（一）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2023 年 1 月 17 日，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与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控股”）、车建兴先生共同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厦门建发股

份有限公司与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车建兴先生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公司拟现

金收购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1828.SH，以下简称“美凯龙”）29.95%

的股份（对应 1,304,242,436 股 A 股股份），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披

露的《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

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2、2023 年 1 月 26 日，美凯龙发布 H 股公告，根据 2023 年 1 月 20 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清算系统的显示，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

里网络”）作为红星控股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

称“红星可交债”）的唯一持有人，将其持有的部分红星可交债转换为美凯龙

248,219,904 股 A 股股份（占美凯龙总股本的 5.70%）。考虑换股后的股权比例，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建发股份持股 29.95%，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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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0%，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定，建发股份预计将成为美凯龙的控股股东。 

3、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股份转让安排、定价、对价支

付及股份交割安排、交割后事项等主要条款目前尚未生效，待有权机构确认本次

股份转让整体安排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触发公司在美凯龙上市地法律法规及规则

下的要约收购义务（公司有权豁免此项协议生效条件）、公司内部审议程序通过、

公司国资主管部门批复、且不存在对本次股份转让提出导致交易障碍的异议的条

件成就时生效。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公司内部程序决策通过、厦门市

国资委批复、红星控股及车建兴先生曾作出的构成本次股份转让实施障碍的承诺

（包括红星控股及车建兴先生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已到期不具备约

束力或已通过合规方式予以豁免、通过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如需）、取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履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

份转让过户登记等程序，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5、鉴于目前红星控股所持美凯龙股份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若无法在交割

前解除标的股份上的权利限制，标的股份存在无法过户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6、本次股份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初步测算，本次股份转让预计将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7、本次股份转让以现金方式进行，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8、本次股份转让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情况概述 

2023 年 1 月 17 日，公司与红星控股、车建兴先生共同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转让协议》，公司拟现金收购美凯龙 29.95%的股份（对应 1,304,242,436 股

A 股股份），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披露的《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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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0）。 

2023 年 1 月 26 日，美凯龙发布 H 股公告，根据 2023 年 1 月 20 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清算系统的显示，阿里网络将其持有的部分红星可交债转换为美凯龙

248,219,904 股 A 股股份（占美凯龙总股本的 5.70%），换股完成后，红星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降低至 54.85%。 

考虑到上述换股事项的影响，本次股份转让前后，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

以及建发股份持股数量及比例的变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截至 2023 年 1 月 29 日）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红星控股 2,369,861,103 54.42% 1,065,618,667 24.47% 

车建兴 435,600 0.01% 435,600 0.01% 

陈淑红 48,620 0.00% 48,620 0.00% 

车建芳 123,420 0.00% 123,420 0.00% 

西藏奕盈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18,000,000 0.41% 18,000,000 0.41% 

红星控股及其一致行

动人持股小计 
2,388,468,743 54.85% 1,084,226,307 24.90% 

建发股份 - - 1,304,242,436 29.95%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规定，建发股份预计将成为美凯龙的控股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监管指引的规定，相关方将相应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并按照相关规定或要求

进行披露。公司已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美凯龙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披

露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风险提示及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股份转让安排、定价、对价支付及股份

交割安排、交割后事项等主要条款目前尚未生效，待有权机构确认本次股份转让

整体安排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触发公司在目标公司上市地法律法规及规则下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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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收购义务（公司有权豁免此项协议生效条件）、公司内部程序决策通过、厦门

市国资委批复、且不存在对本次股份转让提出导致交易障碍的异议等条件成就时

生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公司内部程序决策通过、厦门市国资

委批复、红星控股及车建兴先生曾作出的构成本次股份转让实施障碍的承诺（包

括红星控股及车建兴先生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已到期不具备约束力

或已通过合规方式予以豁免、通过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如需）、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履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转

让过户登记等程序，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鉴于目前红星控股所持美凯龙股份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若无法在交割前解

除标的股份上的权利限制，标的股份存在无法过户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并督促相关方及时披露进展情况，亦将严格遵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推进相关工作。 

二、影响分析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之重大事项，中信

证券作为“21 建发 Y2”、“22 建发 Y1”、“22 建发 Y4”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

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

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

情况正常，美凯龙是国内最大的家居装饰及家具商场运营商，通过收购美凯龙，

公司能有效触达众多品牌商，对于公司拓展消费品供应链运营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预计成为美凯龙控股股东相关事宜不会对发行人偿债

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中信证券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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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

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21 建发 Y2”、“22 建发 Y1”、“22 建发

Y4”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

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三、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杨芳、邓小强、陈东辉、刘玢玥、周峻任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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